事项名称：对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审查

服务对象：企业法人

办理条件：对现场提交或通过网上申报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及完整性进行审查。符合受理清单确认材料无误的，应当场予以接收，并向申请人出具《受理回执》。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可以当场出具《材料补正通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未当场出具《材料补正通知书》，经相关处（科）室审查认为需申请人补正申请材料内容的，应在自出具《受理回执》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制作《材料补正通知书》一次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通知申请人；逾期未通知的，自出具《受理回执》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出具《不予受理决定通知书》，列明不予受理具体理由。 
办理方式：自办件

办理形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办理流程：受理     决定     发证（窗口领取）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收费方式：无

收费依据：无

申办材料：某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申请书（申请人自备，纸质）（原件1份）

附件：某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申请书

附件

某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

保管期限表申请书
 
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                                  
法定代表人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185******** 送达方式                     

地址北京市******                                                                      

二、申请事项

对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审查

三、申请材料目录

1、某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原件1份）

2、企业部门设置和工作职责的说明材料。

四、申请人承诺

我单位知晓申请该事项应当具备的条件以及提交虚假材料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上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真实。

申请人：

（盖单位公章）

  申请日期：

